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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音.有關建請將營造業納入為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0條之l之行

業或允管造業勞工至多可連續工作 12 日乙案，復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 復責會 106年2 月 2 日 ，壹區營 (1 06)銘業字第 0033號函。

二、 查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勞動基準法第 30條之l之行業，

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

意後，得依前開規定實施4週彈性工時 。 惟查責屬會員殆

歸屬營造業 ，依勞動基準法第 3條及 第 3 0條之 l 第 2項規

定，自 73年起即適用勞動基準法，且無得適用 4週彈性工

時之規定。另營造業前經指定為適用該法第 30條第 2項、

第 3項之行業，各事業單位經工會或勞資會議 同 意程序

後，得實施2週或8週彈性工時;勞工之工作時間 、 休息

日 等事項仍可依相關規定妥通安排。

三 、為落實勞動基準法例假規定之立法意告，避免勞工連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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